
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00號
承辦人：社會工作師 陳令欣
電話：04-7532292
電 子 信 箱 ：
l i n g h s i n @ e m a i l . c h c g . g o v . t 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
發文字號：府社婦民字第11501727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作業計畫、推薦表及同意書各1份（電子檔共2件）ATTACH1 ATTACH2 

主旨：有關本縣「性別人才資料庫」遴選作業，請貴單位於
1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下班前，協助推薦具性別平等知能
相關經歷背景之專家學者，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性別人才資料庫遴選與維護作業計畫第

3點規定辦理。
二、旨揭專家學者應具備之資歷條件如下：
(一)現任或退休之公職人員，曾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性

別主流化種子人員課程培訓，或具性別相關業務推動經
驗者。

(二)現任或曾任公私立研究或教學機構之學者專家，具性別
主流化或性別平等相關之著作、出版、授課、研究、演
講等經驗者。

(三)民間團體之資深實務人員，具性別主流化或性別平等相
關著作、方案執行、演講、倡議等經驗者。

(四)民間實務或專業人士，長期關注性別主流化或性別平等
議題，經驗豐富且具聲名者。

三、本資料庫之專家學者得由下列機關(構)、團體審查後推薦
之：

(一)地方政府暨所屬各級機關（構）或研究單位。
(二)政府核准設立之大專院校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相關教學

或研究單位。
(三)政府核准立案之民間團體，其設立時間超過三年以上，

且具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推動經驗。
四、請受推薦人填妥「推薦表」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

用同意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後備文送至：彰化縣政府社會
處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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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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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號6樓）（備註：「彰化縣性別人才資料庫推薦表
」）。另推薦表、同意書及相關佐證資料請一併掃描電子
檔回傳至承辦信箱，並以電話聯絡確認寄達。相關表件可
至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婦女及新住民福利專區─性別平等
業務專區─彰化縣性別人才資料庫，逕自下載，短網址
為：https://reurl.cc/OM0rDv。

五、請受推薦人確實填報個人資料並簽署同意書，推薦機關
(構)及所屬單位，應就所推薦人選審查其相關資歷，如未
符合資歷條件或填寫不實者本府將不予審查；現已建冊之
本縣性別人才資料庫(於114年12月3日更新共82位)，如專
家學者個人資料(包含學歷、經歷、電話、傳真、住址、
電子郵件、專長等)有異動或更正，請主動通知本府社會
處進行更正或補充，無需再重複推薦申請。

六、檢附「彰化縣政府性別人才資料庫遴選與維護作業計
畫」、「彰化縣政府性別人才資料庫推薦表」及「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各1份供參。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府各局處(社會處除外)、各大專院校、彰化縣各婦女團

體(共95個團體)
副本：本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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